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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厕方便需交费引居民质疑
善国社区居委会：会和相关部门联系进行整改

本报枣庄6月7日讯(记者
张冬梅) 滕州一废弃了快

两年的公厕，近期开始开放，
但是要上厕所必须交0 . 3元。

“滕州的公厕不是早就免费了
吗，为什么这个厕所要收费
呢?”居住在附近的居民感觉
很费解。

近日，滕州善国商贸城的
租户向本报反映，善国商贸城
北门东侧的公厕开门了，但是
却要收费。“一直以来，厕所不
开门给我们带来很多不方便，
但没想到现在却要收费，我们
长期都在这卖东西，以前没厕
所不方便，现在有厕所了要收
费，我们很难接受。全滕州市
的公厕都不收费了，为什么偏

偏这里要收费？”一位租户说。
7日上午，记者在该厕所

门口看到两个敬告，在墙上贴
的一张红纸上写着“厕所收
费”，落款为善国居委会，而贴
在门上的纸上写着“本厕所属
收费管理公厕，每人每次0 . 3

元，请自觉交钱，不交钱者面
阻莫怪，谢谢配合。”落款为居
民委员会。

据该厕所的承包者李女
士讲，这个厕所是她从善国居
委会承包来的，先期投资了
3000多元，居委会承诺这半年
不收她的任何费用，半年以后
看效益再决定如何承包。据了
解，这个厕所从5月2日开业，
李女士时常都会和来上厕所

的人发生矛盾，开业一个多
月了仅仅收入400多元。

针对这一现象，记者咨
询了滕州市环卫处、滕州市
物价局以及滕州市龙泉街道
善国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工作
人员。环卫处的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目前，滕州有一二百
处公厕是属于他们管理的，
只要是他们管理的公厕是绝
对不收费的，但这个厕所不
属于他们管理，因此，该厕所
是 否 能 收 费 他 们 也 无 法 断
定。

滕州市物价局物价检查
所的工作人员表示，针对这种
情况，暂时也没有明确的规定
该如何解决。只是滕州的公厕

一直都不收费，他们只能建议
当事人可以先暂停收费，然后
商量一下到底该如何解决。

滕州市龙泉街道善国社
区居民委员会一位姓申的负
责人告诉记者，该公厕是善国
居委会的集体资产，没开放之
前，他们就接到过市民的投
诉，希望厕所能够开放，即使
交点钱也愿意。因此，经过和
居民代表的协商，最终将该厕
所承包给了他们社区的居民
李女士。不过既然现在又有市
民质疑，他们会考虑和环卫处
的协商，看环卫处是否愿意代
为管理，或者再经过召开居民
代表大会，商量其他的整改办
法。

光明园小区咋有人盖平房？
物业称，土地所有权不属于小区，他们无法干涉
文/片 本报记者

本报枣庄 6月 7日讯
(记者 张冬梅 通讯员

高训蒙 ) 7日，记者从
滕州市国土资源局了解
到，为改善农村生产、生活
条件和生态环境，推进城
乡一体化进程，近期，滕州
的五个镇街开始进行土地
综合整治。

据了解，这五个镇街
的土地综合整治项目是经
省政府批准实施的国家级
土地综合整治项目。项目
建设规模总面积51965亩，
项目建设分两部分，一是
农用地整治部分，项目预
算总投资约为1 . 53亿元，
主要用于农用地整治，省
级投资70%为1 . 07亿元，滕

州配套30%为0 . 46亿元。项
目涉及东沙河镇、南沙河
镇、龙阳镇、北辛街道、龙
泉街道五个镇街。二是高
铁区域建设用地整治挖潜
(增减挂钩 )项目，涉及东
沙河镇19个农村居民点。
整治挖潜拆旧总面积4776

亩，扣除安置及村发展用
地面积2467亩，其中占用
耕地388亩，结余周转指标
2173亩，挂钩项目估算约
为8亿元，通过对高铁沿线
附近农村低效利用居民点
的拆旧整理，合并为4个新
型农村社区，统一规划，统
一建设，统一安置。近期，
这些项目陆续开工，预计
10月份可完成。

本报枣庄6月7日讯(记
者 赵艳虹) 7日，记者从
昆仑能源投资(山东)公司了
解到，船舶尾气等对京杭大
运河的污染日渐加剧，为响
应国家节能减排要求，10

日，由昆仑能源投资(山东)

公司组织实施，由中石油集
团济柴动力总厂对枣庄乾
源公司的船舶“鲁枣庄货
1989”进行枣庄市首艘示范
双燃料船舶的改造。

据了解，实施改造的
“鲁枣庄货1989”号船已于
6日上午抵达台儿庄。技术
专家介绍，将LNG作为船
舶燃料比以柴油为燃料，

其二氧化碳排放量可减少
约20%，氮氧化物排放量
减少90%，硫排放量可降
至零。经过改造的“鲁枣庄
货 1 9 8 9”号大约可节能
25%。

据介绍，“鲁枣庄货
1989”船隶属于枣庄乾源
航运有限公司，船型为水
煤浆船，载重量1800吨，装
机功率520千瓦，载货往返
于枣庄至上海之间，年耗
油量50吨左右。通过技术
改进，可以有力保证天燃
气替代率达到70%以上，
年可节约成本7万元，废气
综合排放量减少85%。

滕州五个镇街

进行土地综合整治

薛城区邹坞镇

19处违法建筑被拆

本报枣庄 6月 7日讯
(记者 崔维成) 5日，薛
城区邹坞镇政府组织相
关部门对辖区内的1 9处
违法违规建筑进行了清
除。

据介绍，针对一些村
民乱建建筑物的现象，5

日，薛城区邹坞镇政府组
织镇综治办、行政执法、
派出所、国土所、司法所
等部门，组成40余人联合
执法队伍，依法对邹坞镇
洪村、小甘霖村、官庄村、

东山口村、南陈郝村、北
陈郝村等1 9处违法违规
建设的建筑物进行了强
制性拆除。

据介绍，此次行动共
拆 除 违 法 圈 占 的 院 墙
1000余米，拆除违法建筑
物5000余平方米，恢复土
地面积20余亩，严厉打击
和制止了借养殖、种植为
名非法抢占、抢建违法建
筑物等行为，有效遏制了
违法建设用地的蔓延态
势。

6日，家住市中区光明园小区的刘先生打来电话称，他们小区一号楼东面有人私自盖房子，给小区内居
民带来了很大不便。6日上午，记者来到了光明园小区发现，小区1号楼东面一座平房即将盖好。

6日下午，记者采访了
管 辖 光 明 园 小 区 的 土各塔
埠办事处执法大队，一位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
已经去过好多次那个地方
了，并且已经下发了《整改
通知书》。

据 这 位 工 作 人 员 介
绍，这块地确实不属于小
区，盖房子的人拥有一小
块地的产权，但是目前他
盖的房子已经超过了他所
拥有的那块地。“我们执法
大队也去过好多次了，并
且下发了《整改通知书》，
目前该房子已经停工，房
子有一部分有证，下一步
如果该房子不整改继续盖
的话，他们将与市、区执法
局联合执法进行处理，目
前对于已建成的，他们正
在研究如何处理。”

楼房与院墙之间盖起平房
执法大队>>

已下整改通知

物业>>

土地所有权不属于小区，无法干涉

6日上午，记者来到了
市中区光明园小区，在小
区 1 号 楼 的 东 面 ，记 者 发
现，1号楼东墙与小区的围
墙之间盖起了一座平房，
房子还没有盖好，房外放
了一些盖房子用的建筑材
料，但是记者并没有发现
有工人施工。

一位小区的居民告诉
记者，这里以前住着一个拾
荒的人，今年过年以后，他
就开始盖房了，最近一段时
期还找来了工人施工，一般
都是夜里施工，现在屋子的
大体形状已经出来了，“可
是在这里盖屋，应该属于违
章建筑吧，而且我们居民

认为这里土地的使用权应
该属于小区业主的，我们也
打电话投诉了，可是一直没
见什么动静，只是最近没发
现继续施工了。”

另一位业主表示，在这
里盖屋对小区内居民的出
行带来很大不便，而且也影
响美观。

6日上午，记者来到了
光明园小区物业管理办公
室，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虽然这个房子盖在小区
内，但是该块土地并不属于
小区所有，因此小区物业无
法干涉。

“我刚来物业一年多，
对以前的情况并不是很了
解，但是这个房子应该属于
违章建筑，据说盖房子的是
一个拾荒的人，过年以后就
开始有行动，最后把房子盖
起来了，盖了有两个月了，

但是一般都是夜间施工。执
法大队也来过很多次，居民
也来找我们，我也向领导汇
报过了，可是领导说这块地
并不属于我们小区，因此无
权干涉。”这位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

厕所墙上贴着收费告示。 本报记者 张冬梅
摄

枣庄第一艘
双燃料动力船开工改造

小小区区11号号楼楼与与小小区区院院墙墙之之间间，，盖盖起起了了一一座座房房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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